
一、定义

对外贸易经营者管理制度是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之一，对外贸易经营者管

理制度是我国为了鼓励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保障对外贸

易经营者的对外自主权，由商务部和相关部门制定的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的总和。对外贸易经营者管理制度对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涉及到的相应内

容做出了规范，对外贸易经营者在进出口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

二、对外贸易经营者管理制度内容

(一)对外贸易经营者资格管理

对外贸易经营者，是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依照《对外贸

易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

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我国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管理，实行备案登记制。法人、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前，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依法定程

序在商务部备案登记，取得对外贸易经营的资格，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对外

贸易经营活动。对外贸易经营者未按规定办理备案登记的，海关不予办理进出口

货物的通关验放手续，对外贸易经营者可以接受他人的委托，在经营范围内代为

办理对外贸易业务。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工作实行全国联网和属地化管理，对外贸易经营者

在本地区备案登记机关办理备案登记。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程序如下。

1．领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对外贸易经营者可以通过商务部政府网站下载，或到所在地备案登记机关领

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

2．填写《登记表》

对外贸易经营者应按《登记表》要求认真填写所有事项的信息，并确保所填

写内容是完整的、准确的和真实的。同时认真阅读《登记表》背面的条款，并由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个体工商负责人签字、盖章。



3．向备案登记机关提交备案登记材料

提交备案机关的备案登记材料包括：

①按要求填写的《登记表》；

②《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④对外贸易经营者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还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⑤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独资经营者)，须提交合法公证机构出具的财

产公证证明，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外国(地区)企业，须提交经合法公证机构出具

的资金信用证明文件。

备案登记机关应自收到对外贸易经营者提交的上述材料之日起 5日内办理

备案登记手续，在《登记表》上加盖备案登记印章。备案登记机关在完成备案登

记手续的同时，应当完整准确地记录和保存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备案登记信息和登

记材料，依法建立备案登记档案。

(二)国营贸易管理

国家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国营贸易的商品一般为关

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进出口商品。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进出口货物目录由国务院外

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国务院外经贸主

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划分确定国营贸易企

业名录并予以公布。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国家允许非国营贸易企业从事部

分数量的进出口。

国营贸易企业应当每半年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供实行国营贸易管理

的货物的购买价格、销售价格等有关信息。国营贸易企业应当根据正常的商业条

件从事经营活动，不得以非商业因素选择供应商或拒绝其他企业。对未批准擅自

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的，海关不予放行。


